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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数据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集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沈阳市分公司、沈阳市市场

监管事务服务中心（沈阳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苏振宇、夏云鹏、姜楠、刘春龙、文博识、王磊、勾颖、黄尹、张洋、耿建伟、

赵龙、张华刚。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通过来电、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有关单位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和联系电话：辽宁省数据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109号），联系电话：

024-86916223。

标准起草单位和联系电话：集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市浑南区创新一路5号），联系电

话:024-3133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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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影视剧元数据智能标注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多维影视剧元数据智能标注的要求，面向影视剧及其周边内容在人工与机器协同条件

下的元数据生成、标注与管理活动，主要包括元数据的分类、各类元数据字段要求，以及适用于智能标

注应用的相关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电影、电视剧、网络剧、综艺、纪录片、动画片等各类影视剧及其周边信息在元数据

层面的标注与管理。本文件不涉及具体算法模型或实现方案，也不涉及影视内容制作、内容审查或播控

许可等业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2755—2023 人工智能 面向机器学习的数据标注规程

GY/T 261—2012 广播电视数字版权管理元数据规范

ISO/IEC 9834 信息技术标识和编码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元数据 metadata

描述数据的数据，是对内容元素及其关系、形式、相关使用规则、义务和其他事项的结构化描述，

可以嵌入内容元素或与之相关联。

[来源：GY/T 261—2012，3.1]

3.2

数据标注 data labeling

给数据样本指定目标变量和赋值的过程。

[来源：GB/T 42755—2023，3.1]

4 基本要求

4.1 一般原则

本文件用于规范多维影视剧元数据在智能标注场景下的标注与管理活动。

4.2 人工与机器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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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影视剧元数据智能标注应采用人工与机器协同的方式开展。

4.3 结果导向与技术中立

本文件仅对元数据标注结果及相关管理要求提出规定，不限定具体算法模型、工具链或实现方案。

5 元数据分类要求

5.1.1 作品标识类

作品标识类元数据用于唯一标识和基本识别影视剧作品，应能够支持作品溯源、区分和跨系统识别：

1) 源名称：由片方或版权方提供的原始作品名称，用于溯源；

2) 中文名称：影视剧在中国境内使用的正式名称；

3) 英文名称：影视剧的英文名称（如有）；

4) 别名：影视剧在不同地区或平台使用的译名、曾用名或宣传名称等，可为多值；

5) 唯一标识符：系统内部用于唯一标识影视剧作品的编码，应符合唯一性要求；

6) 平台标识符：公共数据库、行业平台或业务平台中用于标识影视剧作品的内容标识符（如豆瓣、

IMDb 等，仅为示例），用于跨平台关联；平台类型和范围可根据实际业务需要扩展，示例不构成

限定。

5.1.2 演职人员类

演职人员类元数据用于描述参与影视剧创作和制作的主要人员信息：

1) 导演：影视剧作品的导演信息，可为多个；

2) 编剧：影视剧作品的编剧信息，包括原创、改编或联合编剧等，可为多个；

3) 制片人：影视剧作品的主要制片人信息；

4) 演员：出演影视剧主要角色的演员信息；

5) 配音演员：为作品主要角色提供配音的演员信息；

6) 摄影、灯光、剪辑、美术、服装、化妆、音乐等制作人员：根据作品实际情况记录主要制作工

种人员信息。

5.1.3 作品属性类

作品属性类元数据用于描述影视剧作品的类型、制作与播出属性等基本特征：

1) 主类型：影视剧作品所属的主要类型，如爱情、犯罪、动作、科幻、灾难、纪录片等；

2) 亚类型：影视剧作品所属的细分类型，如西部、公路、青春、童话等；

3) 制片国家/地区：影视剧作品制作时所属的国家或地区，可为多值；

4) 语言：影视剧作品的主要对白语言，可为多语种，包括方言；

5) 上映日期：影视剧作品的首映日期或平台上线日期等；

6) 上映地区：影视剧作品进行院线放映、影展放映或上线发布的主要国家、地区或平台；

7) 片长：影视剧作品的时长信息，单位为分钟；

8) 集数：影视剧作品的总集数信息，适用于电视剧、网络剧、动画剧集等分集播出的作品；

9) 剧情简介：对影视剧作品主要情节、核心冲突和整体基调的简要描述；

10) 分级信息：影视剧作品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官方分级信息；

11) 出品方：影视剧作品的主要出品或联合出品单位。

5.2 深度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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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元数据用于描述影视剧作品在内容层面的语义特征和叙事属性，以支持对作品内容的结构化表

达。

5.2.1 故事背景类

故事背景类元数据用于描述影视剧作品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背景：

1) 故事发生时间：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公元纪年、年代、朝代、时期、季节、节日等；

2) 故事发生地点：作品中故事主要发生的国家、城市、地区、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地标等；

3) 故事发生期限：作品中故事情节所覆盖的时间长度，如“一夜之间”“数日”“多年”等。

5.2.2 人物设定类

人物设定类元数据用于描述影视剧作品中主要人物的基本设定信息：

1) 主人公设定：主人公在作品中的身份、职业、年龄、家庭角色等基本设定；

2) 主人公关系设定：作品中主要人物之间呈现的关系类型，如亲属关系、师生关系、合作关系

等。

5.2.3 题材与主题类

题材与主题类元数据用于概括影视剧作品在内容表达上的核心关注点：

1) 题材：作品所围绕的主要情节内容或事件类型，如爱情故事、警匪对抗、体育竞技等；

2) 主题：作品在整体叙事中所表达的核心思想或价值取向。

5.2.4 风格与情绪类

风格与情绪类元数据用于描述影视剧作品在整体表现形式和观感上的特征：

1) 作品风格：从整体氛围、叙事节奏或表现方式等方面对作品风格进行概括；

2) 观众情绪：概括作品在整体观感上可能引发的情绪体验。

5.3 周边元数据

5.3.1 宣传推广物料类

宣传推广物料类元数据用于描述与影视剧作品相关的宣传和推广信息：

1) 拍摄地点：影视剧作品拍摄的主要城市、区域或场景信息；

2) 花絮：与影视剧作品制作过程相关的幕后资料或花絮信息；

3) 看点：对影视剧作品中具有吸引力内容或特征的概括性描述；

4) 经典台词：影视剧作品中被观众广泛认知的代表性台词；

5) 海报：以视觉化设计为核心的影视剧宣传物料；

6) 剧照：从影视剧拍摄素材或正片中截取的静态画面；

7) 预告片：影视剧作品上映或播出前制作的宣传短片；

8) 原著：影视剧作品创作所依据的原始文本作品；

9) 原声音乐：为影视剧作品创作或选配的音乐作品集合，包括主题曲、插曲、片尾曲或配乐等。

5.3.2 官方信息渠道类

官方信息渠道类元数据用于记录影视剧作品相关的官方信息发布和访问渠道：

1) 官网地址：由影视剧作品发行方或相关单位设立的官方网站地址；

2) 流媒体播放地址：影视剧作品在流媒体平台上的播放访问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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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口碑与数据类

口碑与数据类元数据用于记录影视剧作品在公开渠道中的评价和统计信息：

1) 评分信息：主流影视剧社区平台上的评分数值和评分人数（如豆瓣、IMDb 等，仅为示例）；

2) 点赞数量：影视剧作品在公开渠道中获得的点赞数量；

3) 评论数量：主流影视剧社区平台上的评论数量（如豆瓣、IMDb 等，仅为示例）；

4) 评论内容：具有代表性的专业评论或获奖评语等；

5) 票房数据：影视剧作品在公开渠道披露的票房收入信息。

5.3.4 荣誉与榜单类

荣誉与榜单类元数据用于记录影视剧作品获得的奖项和榜单信息：

1) 获奖情况：影视剧作品在国内外主要颁奖活动中获得的奖项或荣誉；

2) 榜单排名：影视剧作品入选的榜单及其对应排名信息。

5.4 扩展元数据

在实际应用中，元数据内容可由使用单位根据自身业务需求或行业特定需求进行定义，但应保持字

段命名规范、结构清晰、取值可控，并与本标准规定的总体元数据体系保持一致性。扩展元数据应符合

以下要求：

1) 不得破坏现有字段体系结构；

2) 字段命名应符合统一的命名约定，不得与已有字段冲突；

3) 字段应具备明确的数据类型、含义、取值范围及约束要求；

4) 扩展字段应可被独立识别，并与标准字段区分；

5) 扩展字段的启用、禁用或修改过程应记录相应的版本信息；

6) 新增或删除扩展字段时，应记录修改时间和版本号；

7) 扩展字段应与标准字段采用统一的数据交换格式。

6 智能标注要求

6.1 智能标注模式

多维影视剧元数据的智能标注应在人工参与的前提下，结合机器辅助方式开展。智能标注过程中，

应根据元数据类型和业务需求，合理分配人工标注与机器处理的任务范围。

6.2 标注工具与环境

智能标注过程中所使用的标注工具和运行环境，应能够支持元数据字段的结构化录入、编辑和校验，

并满足数据一致性和完整性的基本要求。

6.3 标注过程与质量控制

智能标注过程应围绕元数据标注结果开展必要的校验和复核，以保证标注内容的准确性和一致性。

当采用机器辅助方式生成或推荐标注结果时，应通过人工确认、抽样复核或其他方式对标注结果进

行校验。

6.4 数据管理与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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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标注过程中形成的元数据，应具备必要的版本记录和变更记录能力，以支持标注结果的追溯和

核查。

当元数据发生修改、更新或替换时，应能够区分不同版本的标注结果，并保留必要的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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